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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林杰穎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7114
傳真：(02)8590-7072
電子郵件：nhtracy1915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政府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2月19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照字第112156206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勞動部函，醫療機構如有調動護理師工作之必要時，

應依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規定辦理，請貴局函知轄下醫

療機構，以維護護理人員職場權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勞動部112年12月6日勞動關2字第1120145974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已就雇主調動勞工工作應遵循事項予

以明文規範，除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外，並應就下列

所示原則綜合考量，而不得有權利濫用之情事：

(一)須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需，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：

即雇主調動之目的應具備正當性，不得藉此惡意逼迫勞

工離職或規避相關法律義務等。

(二)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，未作不利之變更：即雇

主提供調動後工作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，相較於原約

定內容不可有不利益之變更，例如被調動之勞工雖因部

門間工作性質、職務內容不同，而有部分獎金、津貼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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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差異，雇主仍須考量勞工過去工作資歷，提供相應職

級之工資待遇，避免前後工資有太大差距。

(三)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：即雇主調動勞工

工作時，應先評估調動後工作所需體能負荷及技術類

別，是否為該勞工目前能力範圍所能勝任，若該勞工之

體能或技術確實有所不足，雇主於調動前應提供相關輔

助措施或教育訓練，使其得以勝任調動後之工作。

(四)調動工作地點過遠應予以必要之協助：即勞工調動後若

因工作地點變更，而有增加相當之通勤時間、距離及支

付相應通勤費用等情形，雇主須審酌個別勞工需要提供

必要之協助，例如發給交通費用相關補貼、住宿費用或

安排交通車等。

(五)須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等原則：即雇主調動勞

工工作時，尚須考量對其家庭生活所造成之影響程度，

是否已逾越一般社會通念，而非謂提供必要協助即可調

動工作。

三、醫療機構於調動護理人員時，因各科室運用專業醫療儀器

設備或有不同，所需具備專業技術亦可能不同，如需使護

理人員跨科調動，應先評估其有無具備該科室所需具備之

知識、技術，倘若該員無從事該科室之相關經驗及技術，

應先提供相關培訓，以避免發生勞資爭議及未來因而產生

醫療糾紛。

四、另倘有護理人員與醫療機構因調動工作發生勞資爭議，得

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9條規定，向勞務提供地之地方政府提

出調解申請，以保障其權益，亦得依勞動事件法規定向雇

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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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提起確認調動無效或回復原職之訴，並得依該法第50條

規定向法院聲請保全程序，由法官裁定雇主應依原工作或

兩造所同意工作內容繼續僱用之定暫時狀態處分。

正本：基隆市衛生局、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、新北市政府衛生局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新
竹縣政府衛生局、新竹市衛生局、苗栗縣政府衛生局、臺中市政府衛生局、彰化
縣衛生局、南投縣政府衛生局、雲林縣衛生局、嘉義縣衛生局、嘉義市政府衛生
局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、高雄市政府衛生局、屏東縣政府衛生局、宜蘭縣政府衛
生局、花蓮縣衛生局、臺東縣衛生局、連江縣衛生福利局、金門縣衛生局、澎湖
縣政府衛生局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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